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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国继 1906 年重新制定《海上保险法》之后 , 又于 1909 年制定了《海上保险反赌博法》(Marine Insurance (Gambling

Policies)Act), 规定保险人明知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无保险利益而仍然承保的 , 构成刑事犯罪。这使得保险利益原则不

仅是一项私法原则 ,也成为一项公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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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股东对公司财产是否有保险利益? 这是一个在各国保险法学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的问题。

我国《保险法》对这一问题未作规定。在当今我国社会条件下 ,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 ,

不仅具有现实必要性 ,也符合可保利益原则的立法精神。从理论上讲 ,股东对公司财产存在实质上

的利害关系 ,而这种利害关系是在法律上能够主张或被法律承认的 、可以确定的经济利益关系。承

认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不会引发赌博和道德风险的发生。在实践中 ,承认股东对公司财

产具有保险利益 ,可以通过定值保险 、不定值保险 、概括保险等方式进行实务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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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hether shareholders have insurable interest to company property or not , which is a big controversy

in the field of Insurance Law all over the world all the time.Insurance Law of china doesn' t make an explicit

provision to this problem.Nowadays under the social condition of china , we think that admitting shareholders

to have insurable interest not only has a realistic necessity , but also matches the legislative spirit of insurable

interest.In theoretical , there is a substantial relation between shareholders and company property which can be

claimed or admitted by law and can be definite , and admitting shareholders to have an insurable interest will

not cause to gambling and the occurrence of morals risk.And in practice , it is completely manipulative that

admitting shareholders to have an insurable interest by insurance methods such as valued policy insurance ,

unvalued policy insurance , generalize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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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利益对保险合同的效力具有基础评价

作用 ,是确认保险合同效力的必要条件 。在保险

合同中 ,保险利益的存在与否直接决定保险人提

供的保险保障是否会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因

此 ,自英国《1746年海上保险法》第一次用法律的

形式对保险利益做出强制性规定 ,并将保险利益

原则逐步确立为一项私法兼公法原则 。
①
各国法

律纷纷效仿 ,大都将保险利益原则确立为保险法

一项特有的基本原则 ,规定缺乏保险利益的保险

合同是无效合同。由于公司股东对公司财产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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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是以股权为表现形式的 ,它既不同于债权 ,

也有别于普通物权 ,尽管是否承认股东对公司财

产具有保险利益 ,直接关系到股东的投保资格和

保险人的承保范围 ,对保险业的发展意义重大。

各国保险法学理论界与司法界仍然对“股东对公

司财产是否有保险利益”这一问题一直存在较大

争议 ,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 。① 以英美法系国家为

例 , 英国法院认为 ,股东对公司的财产无法律上

亦无衡平上的利益 ,对公司财产不具有保险利益;

美国法院认为 ,公司财产的毁损灭失 ,将会导致股

东权利遭到损害 ,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施文森认为 ,股东对公司的财

产是否具有保险利益 ,应视公司的责任性质而定。

无限责任公司股东与公司的关系极为密切 ,应认

为股东对公司的财产具有保险利益 。有限责任公

司股东的实际利益的估计极为困难 ,应认为股东

对公司的财产不具有保险利益 。② 我国国内学者

李玉泉认为“股东对公司的财产拥有保险利益 ,在

理论上应属当然 ,但在实践中似不宜运用” 。
[ 1]
在

我国保险立法实践中 , 1995 年制定《保险法》和

2002年修订《保险法》都回避了“股东对公司财产

是否有保险利益”问题 ,对该问题未作任何规定。

诚然 ,公司对公司财产享有由股东投资形成

的全部法人财产权 ,依法享有民事权利 ,承担民事

责任 ,因此 ,从公司的产权结构及其独立人格来

看 ,公司依法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 ,这似乎意

味着抑或决定了公司股东对公司的财产不应该再

享有保险利益。但是 ,根据保险法 、公司法的基本

原理以及目前我国保险市场的经营和发展状况 ,

笔者认为 ,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 ,符

合保险利益的构成要件 ,在现实中是必要的 ,在理

论上是可行的 ,在实践中也是可以操作的。

　　一 、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的现

　　　实必要性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

及加入WTO后我国经济走向全球一体化步伐的

加快 ,用法律的形式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

险利益是很有必要的 。

(一)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是我

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加入WTO以后 ,中国的经济同时面临着机

遇与挑战。一方面 ,大量投资的涌入使我国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迅猛发展 ,自然人 、法人和其他组

织的人身和财产利益迅速扩张 ,尤其是 2005年公

司法修订以后 ,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公司事业的发

展;另一方面 ,随着关税贸易壁垒的逐年消失 ,国

外企业 、商品相继打入中国市场 ,在残酷的商战

中 ,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 ,投资

者面临的投资风险与日俱增 ,随着人们保险理念

的不断更新 ,投资者迫切希望有一种保障机制来

分担因投资带来的商业风险。承认股东对公司财

产具有保险利益不仅有利于解决上述难题 ,而且

有利于鼓励投资 ,发展民族经济 ,保障我国市场经

济的稳定发展 。

(二)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有利

于弥补公司制度的缺陷

公司制度是被世人公认的迄今为止最佳的企

业组织形式 ,然而 ,公司制度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

和难以克服的 。尤其是我国的公司立法起步比较

晚 ,公司治理结构规范不健全 ,股票市场体制不

顺 、机能不全 ,中小股东的利益难以得到有效的保

护。尽管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问题一直是近些年

来学术界及实务界关注的热点 ,但很少有人求助

于商业保险 ,而商业保险作为一种经济补偿制度

无疑能够弥补公司制度对中小股东利益保护不力

的缺陷 。如果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

益 ,中小股东就可以对自己的投资财产利益通过

投保的方式来规避风险。③

(三)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有利

于促进我国保险业的发展

保险业理应服务于市场经济建设 ,市场风险

转移的需求是保险业不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随

着保险市场主体的不断增加 ,保险市场竞争日益

激烈 ,保险业只有积极寻求新的市场增长点 ,才能

满足保险市场规模持续扩张的内在需求 。由于我

国保险业起步较晚 、发展滞后 ,与国外保险业相

比 ,保险理念相对落后 ,保险市场不够成熟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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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邹彦在《浅析股东对公司的保险利益》一文中将其称作“股本风险保” 。 详见《审计与经济研究》 , 2000 年第 6 期第 48

页。

参见邹彦:《浅析股东对公司的保险利益》 , 载《审计与经济研究》 , 2000 年第 6 期 ,第 48 页。

这一争论不仅存在于保险法学理论界 ,也同样存在于保险学理论界。



操作不够规范 ,保险利益范围过于狭窄 ,目前难以

满足公司股东借助商业保险手段保护投资利益的

需求。另外 ,随着境外保险公司进入我国保险市

场 ,国内保险公司面临着激烈的挑战 。① 发展相

对滞后的我国保险业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

于不败之地 ,就必须及时更新保险理念 ,抢先挖掘

新的保险空间 ,及时根据市场需求提供新的保险

产品。显然 ,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

可以满足公司股东的投保需要 ,扩大保险业务范

围 ,为保险业的扩张开辟更为广阔的市场 ,繁荣保

险事业的发展。

　　二 、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的理

　　　论可行性

　　从世界范围看 ,公司股东分有限责任股东和

无限责任股东两种。由于无限责任股东的财产与

公司的财产几乎连为一体 ,股东对公司的财产有

管理 、处分权 ,且股东对公司承担无限责任 ,因而

公司财产的损失与股东财产的损失并无实质差

异 ,股东对于公司财产理应具有保险利益。
[ 2]
而对

于有限责任股东对公司财产是否具有保险利益的

问题在法学界存在颇大争议。笔者认为有限责任

股东对公司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 ,在理论上是

可行的。②

(一)股东与公司财产存在实质上的利害关系

理清股东与公司财产的关系是探讨股东对公

司财产是否具有保险利益的必要前提。

首先 ,股东对公司的财产具有实质上的利害

关系。股东依法对公司出资后 ,虽然丧失了其对

原有资产的所有权 ,但却获取了对公司的股权 ,并

基于该股权获得对公司现有财产的份额利益(即

现有利益)和收取红利及分配公司剩余财产的收

益权(即期待利益)。公司的财产是各个股东风险

投资的“聚合品” ,是公司盈利的资本基础 ,而公司

是股东商业盈利的工具和载体 ,仅有虚拟的“法律

人格” 。股东基于投资而享受利益 ,公司财产的损

失不仅直接导致股东对公司财产现有份额利益的

减少 ,而且影响股东分取股息 、红利的数量和在公

司终止时分得剩余财产的数量 。因此 ,公司财产

遭受损失实际上是公司股东遭受损失 ,
[ 3]
股东与

公司财产存在实质上的利害关系。

其次 ,股东人格与公司法人人格是彼此独立

的。股东出资组成公司后 ,公司法人取得了对全

部出资财产的统一支配权 ,有权以法人的名义在

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直接占有 、使用 、收益和处分公

司财产 ,形成独立的法律拟制的“人格” 。而股东

根据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取得决策权 、提

议权 、表决权 、诉讼权 、收益权等公益权 ,保留自己

独立的人格。这两种人格权利基于法律的不同规

定不会彼此冲突 ,因此 ,股东有权利基于自己对公

司财产的实质利害关系对公司财产投保 。基于对

股东人格的尊重 ,也有必要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

的保险利益。有人担心 ,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具

有保险利益会导致公司法人人格的否定 。
[ 4]
其实

这是毫无道理的。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

利益 ,从表面上看 ,好像侵犯了公司法人对公司财

产的支配权 ,其实不然 。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具

有保险利益 ,股东可以就公司财产投保 ,仅仅是就

公司财产设定了一项当保险事故发生时向保险公

司求偿的权利 ,股东并未利用公司独立人格谋取

法外利益 ,并没有导致股东权利的扩张滥用 。相

反 ,如果因为公司法人人格的存在 ,而否认股东基

于其对公司财产享有的利害关系而获得的保险利

益 ,则是对股东人格的蔑视。这等于规定股东只

有承担公司财产及自己利益损失的义务 ,而没有

避免公司财产及自己利益损失的权利 ,这显然是

不公平的 。股东和公司法人都是法律上平等的主

体 ,都有权利采取一定的措施降低风险 、保障自己

的经济利益 ,都有权利基于自己的“人格”订立保

险合同并获得赔偿。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

险利益是对股东法律人格的合理运用。

基于上述两点分析 ,笔者认为 ,股东与公司之

间的关系可以看作是一种事实上的合同关系 ,合

同的双方当事人即具有独立人格的股东和公司。

根据合同约定 ,股东将自己所有的财产交与公司

保管使用 ,基于法律的规定 ,股东在形式上丧失了

所有权 ,公司实质上是股东财产的保管人和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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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于我国法律仅承认有限公司的形式 ,因此 , 笔者在本文中着重分析有限责任股东对公司是否具有保险利益 ,本文的

股东特指有限责任股东。

据 2007年全国保险工作会议披露 ,至 2006 年末我国保险市场上共有保险公司(包括保险集团公司)98 家 , 外资公司占

了 41家 , 来自 20个国家和地区的 133家外资保险公司在华设立了 195家代表处。



人。如果公司财产损坏 ,股东有权基于合同产生

的债权债务关系向公司主张权利 ,但由于公司只

是法律制度的产物 ,仅仅是股东财产的保管人和

经营人 ,公司财产的损失实质是股东利益(包括现

有财产利益和预期可得利益)的损失 。股东基于

其与公司财产的特殊利益关系 ,有理由将自身所

负担的公司财产损失的风险通过保险的途径转移

出去 。因此 ,从股东与公司财产的关系角度分析 ,

股东对公司财产存在的实质上的利害关系及股东

与公司独立的法律人格 ,为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

具有保险利益提供了前提条件 。

(二)股东对公司财产完全具备了保险利益的

构成要素

基于对保险利益概念的不同认识 ,不同国家

对财产保险利益的构成要件有不同的规定。英国

法律首先要求被保险人与保险财产存在一个可以

产生经济利益的实际关系;其次要求与保险财产

具有普通法或衡平法的关系。但是在加拿大 、美

国等国 ,法律只要求具有实际的经济利益而不要

求具有法定的关系。
[ 5]
我国保险法规定:保险利益

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

益 , ①即保险利益必须具备合法性 、确定性 、经济

性的构成要素。股东对公司财产的利益关系完全

符合保险利益的三个构成要素 。

1.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合法利益(legal

interest)。合法利益即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法律

上能够主张或承认的利益。合法利益 ,可因法律

的直接规定而产生 ,也可因当事人的约定而发生 ,

但是当事人取得的利益 ,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

规定以及社会的公序良俗 。股东对公司财产的合

法利益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 、股东对公司财产的

期待利益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 ,是基于股权而享

有的财产利益。我国《公司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

规定了股东对公司财产享有获取红利权和剩余资

产分配权两项权利;②其二 、股权是股东基于其投

资在公司财产中所占的股份享有的权利 。股东获

取红利权和剩余资产分配权(期待利益)是以股东

对公司财产的份额利益(现有利益)为基础的 ,法

律虽然没有明确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的现有利

益 ,但现有利益作为产生法律权利的基础是能够

依据法律来主张的 ,否则公司在未运营的情况下

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如何依法转让呢? 其三 ,

股东对公司财产享有保险利益并不违反法律的强

制性规定 ,并未危及社会公共利益及他人利益 ,且

与公司享有的合法利益不存在冲突 。因此 ,股东

对公司财产具有合法的利益。

2.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可确定的利益

(Definite interest)。所谓确定利益 ,是指被保险人

或投保人对保险标的的利益关系是已经确定的或

可以确定的利益 。首先 ,股东对公司财产的现有

利益即股东依赖股权对公司财产所享有的份额利

益是确定的。从质的角度来看 ,股东对公司财产

的现有利益是基于股东对公司财产的实质利害关

系而享有的利益 ,公司财产的损失实质是股东利

益的损失 ,股东对公司的出资虽然与其他股东的

出资汇合为公司财产这一整体 ,但股东对公司财

产享有的利益关系是确定的。从量的角度来看 ,

公司财产的价值在股东投保时是确定的 ,股东基

于出资享有的股份数额也是确定的 ,因此股东对

公司财产享有的现有利益的量是确定的。其次 ,

股东对公司财产的期待利益是可以确定的。期待

利益是指股东基于现有利益的派生利益 ,即基于

出资份额或所占的股份享有的获得红利权和剩余

资产分配权。从质的角度来看 ,股东对公司财产

的期待利益是确定的 ,因为商业投资的本质目的

是盈利 ,没有利益的期待便不会产生商业的投资。

从量的角度来看 ,股东对公司财产的期待利益在

投保时不易确定 ,但在必要的保险技术辅助下 ,并

非不可确定。例如 ,根据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原则 ,保险人可以按损失补偿原则 ,于事故发生后

按实际损失赔偿;如果实际损失确实难以确定 ,可

以由保险人与投保股东约定保险价值 ,实行定值

保险 。我国目前就存在有一些险种涉及期待利益

的保险。例如 ,在财产险 、财产一切险项下附加承

保的利润损失险和在机器损坏险项下附加承保的

机损利损险 ,在合同中不仅明确约定利润的具体

计算方式和金额 , 还明确约定保险人的免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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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我国《公司法》(2005年修订)第 4 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 、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第 35

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第 187条第 3款规定:“清偿公司债务后的剩余财产 , 有限责任公司按

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 ,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



额。
[ 1] P81
这种期待利益的现实存在为股东就公司

财产投保提供了可确定性的借鉴。

3.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经济利益(Pecuniary

interest)。经济利益是与精神利益相对的 ,必须有

经济价值的利益 ,是能够以货币的方式加以计算

的利益 ,表现为物权法 、债权法等各种实体法所认

可并承认保护的各种表现为金钱的利益或虽然没

有得到法律的明文认可 ,但可以使某人经济上发

生改变的利益或责任。保险事故发生后 ,保险人

一般是以给付保险金作为补偿 ,如果保险利益无

法以金钱计算 ,则无法对损失进行补偿 。股东对

公司财产的期待利益是基于公司法认可的 ,可以

表现为金钱利益的股东的出资份额所获得的利

益。股东对公司财产的现有利益 ,虽然未得到法

律的明文认可 ,但其投入资产属于《公司法》第 27

条规定可以估价的财产。① 无论股东现有利益的

损失还是期待利益的损失 ,都直接表现为股东的

金钱价值的损失 。有人认为 ,股东对公司财产没

有一项明确的可以计算的保险标的 。其实 ,股东

出资后 ,其资产转化成为公司财产的一部分 ,但股

东收益权的实现并不局限于这一部分利润 ,而是

以股份为基础 ,享有对公司财产的利润按比例获

益的权利 ,即股东的保险标的就是整个公司财产

的一定份额 ,是以货币的形式来表示的 。因此 ,股

东对公司财产具有经济利益。

由此看见 ,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法律上承认

的利益 ,且这种利益是符合我国保险法规定的保

险利益的三个构成要素的 ,因此 ,应当承认股东对

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

(三)一般情况下股东对公司财产投保不会发

生赌博及道德风险

将保险利益作为保险法基本原则的重要意义

在于消除违法行为和赌博的可能性 ,防止道德危

险的发生。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 ,

并未背离保险利益这一原则设计的意义 。

其一 ,股东对公司财产投保不是为了赌博。

赌博是一种纯投机性质的行为 ,赌博的目的是纯

粹的通过偶然事件侥幸图利。赌博之标的与当事

人之间 ,并不需要任何之利害关系。
[ 6]
而股东与公

司财产之间存在实质上的利害关系 ,不存在赌博

的前提。股东投保的目的是分散风险 、降低损失 ,

并非通过保险盈利 ,股东真正盈利的途径是公司

的正常经营。另外 ,保险损失补偿的原则和最大

诚信原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股东利用公司财

产赌博的心理 。“有损失才有补偿” ,股东对公司

财产投保的必然前提是股东利益遭受损失 ,这在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股东纯粹获利的赌博心理 。正

如美国法院认为的那样:“人之所以组成公司而为

股东 ,其目的无非在分享公司的盈利 ,公司财产之

毁损灭失 ,股东必因而蒙受损失。此种本基于投

保人个人利益所签订的保险合同 ,在法律上并非

为赌博行为 ,而是一种合法的损害补偿合同 。股

东虽对公司财产在法律上或衡平上无现在利益 ,

但其对公司的财产并非无保险利益 。” ②

其二 ,在合理的制度约束下 ,股东对公司财产

投保不会引发道德风险。所谓道德风险(Moral

hazard)是指投保人 、被保险人或收益人 ,为诈取保

险赔款而违反法律或合同 ,故意造成和夸大风险

的社会现象。股东作为投保人对公司财产投保

时 ,受保险法中“有损失才有补偿”的损失赔偿原

则的限制 ,获取赔偿的数额不得超过损失财产的

实际价值(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因此 ,一般情况

下 ,股东不可能通过保险获取额外利益 。另外 ,作

为一个理智的经济人 ,在公司财产安全正常的运

转前提下 ,获取的利润不可能低于通过保险赔偿

获得的最终利益。正常状态下的股东一般不会使

用故意损坏保险标的的方式致使保险事故发生或

扩大事故损失的 ,在适当的保险技术的控制下 ,股

东对公司财产投保是不会发生道德危险的。

曾有学者认为 ,公司资产的风险 ,对股东而

言 ,并不一定都是不利的 ,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具

有保险利益会产生股东利用公司资产风险增加获

利的情形 ,从而引发赌博及股东之道德风险。
[ 7]
笔

者不赞同这一观点。因为股东作为商业投资者的

目的是尽可能多地获取经营利润 ,而不是放弃甚

至阻碍经营利益 ,侥幸地去索取保险赔偿利益。

何况 ,保险赔偿利益的最终获得还需要付出精力

和金钱的代价(支付保险费和索要保险金等),股

东因投保获得的利益不可能大于正常情况下获得

61

任以顺 ,李丽丽:论股东对公司财产之保险利益

①

② 参见王萍著:《保险利益原则研究》 ,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199-201页。

我国《公司法》第 27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 , 也可以用实物 、知识产权 、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

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由此可见 ,股东出资的所有财产都是可以用货币计价的。



的利益。因此 ,在正常情况下 ,精明的股东是不可

能期待保险事故发生的 ,股东对公司财产投保一

般不会引发道德风险 。

当然 ,在现实中股东可能通过虚报公司财产

价值 、操作公司虚假破产 ,转移资产等行为获取保

险赔偿 。但是 ,一项成功的保险不在于它可以完

全杜绝道德风险 ,而在于把这种风险控制在适度

的范围内。股东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 ,当然希

望自己尽可能多的获取利益 ,在足够的利益诱惑

和相关制度漏洞存在的情况下 ,投机心理引发的

道德风险不可避免的或多或少的存在着 ,但一种

制度不能因为其有可能存在风险而否认其存在的

合理性 ,保险经营毕竟也是一种商业经营 ,存在一

定的经营风险是必然的。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具

有保险利益虽然存在一定的风险 ,但完全符合现

代保险理念的发展趋势。现代保险理念认为保险

是一种金融手段 ,保险公司除风险保障外 ,还可以

进行资产管理 、投资增值 ,也就是说保险活动已不

再是一种封闭的固定利益(保险费的集合)的等量

转移 ,而是一种开放的增益性的金融理财行为。

一个保险品种只要能够吸引足够大的投保主体 ,

即使存在一定的风险也是可以存在的 。另外 ,根

据经济学原理 ,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和企业具有足

够的道德自律能力来抗拒不合法利益的诱惑 。这

种自律能力的经济基础是利益和惩罚之间的差异

尚不足以弥补打破道德界限所需支付的成本 ,经

济学家称之为道德利益(MP)。对于市场利益的

主体来说 ,当利益与惩罚两者之间的差值(PD)远

大于他的道德利益时 ,他可能会选择尝试不道德

的行为 。适度存在的投机性并非完全不利 ,它可

以使得保险市场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同时并没有

增加关系各方的损失。
[ 8]
股东就公司财产投保的

投机心理也可能引发一定的道德风险 ,股东作为

商业投资者 ,把保险看做是一种理财行为 ,通过它

获取一定的利益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一点也正是

现代保险理念与传统保险理念的不同。当然现代

保险的这种投资行为是需要经过投保人利益权衡

的 ,要考虑投机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 。成功的保

险品种的研发 ,不是要彻底否定这种利用保险投

资获利的行为 ,而是要把它控制在保险人能够接

受的限度内。这个不仅受道德自律程度因素的影

响 ,还需要法律制度的引导 、需要保险技术来限

制。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在法律制

度的规范下 、在保险技术的制约下 ,一般不会引发

大规模的道德风险。

综上所述 ,股东对公司财产存在实质上的利

害关系 ,而且这种利害关系是法律上承认的可以

确定的经济利益 ,这与我国《保险法》关于保险利

益的规定完全符合 ,允许股东对公司财产投保在

合理制度的设计下不会导致赌博 、引发道德风险 ,

亦顺应了现代保险的发展趋势 ,有利于保险业的

拓展 。因此 ,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 ,

在理论上是完全可行的。

　　三 、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的实

　　　践可操作性

　　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不仅在

理论上是可行的 ,而且在实践中也是可以操作的。

对于股东对公司财产投保在实践中的操作 ,值得

借鉴的经验并不多 。美国多采用定值保险的方

式 , ①英国多采用不定值保险的方式。② 笔者认

为 ,根据保险利益价值的确定方式不同 ,如果在法

律上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 ,使用定

值保险和不定值保险两种保险操作方式即可实现

股东对公司财产的投保。根据保险标的的不同可

以采取不同的保险方式。(如表 1)。

保险方式 投保人 被保险人 保险标的

定值保险 股东 股东 股东的期待利益

不定值保险 股东 股东 股东的现有利益

概括保险 股东 公司 公司财产

(一)定值保险

在定值保险中 ,保险合同订立时 ,根据股东对

公司投入的财产数额及该财产在公司资产中所占

的份额 ,投保人和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约定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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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实践中 ,英国不定值保险方式的具体操作是把保险人的赔偿责任局限于投保人所能证明的期待利益。参见李玉泉

《保险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80-81页。

美国定值保险方式的具体操作是投保人于保险事故发生后即能按约定价额获得赔偿 , 无须另行证明。但是 , 由于在

实务上不易操作 ,未明确规定股东对公司财产保险的措施。参见李玉泉《保险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 第

80-81页。



律规定的保险事故发生后 ,保险人给付被保险人

固定的赔偿金额 ,这是股东对公司财产投保中最

为简单易行的一种方法。客观地讲 ,定值保险在

操作中是具有一定难度的。其一 ,双方当事人议

定的保险价值可能高于或低于保险标的在遭受保

险危险时的实际价值;其二 ,保险人不能证明投保

人在确定保险价值上有欺诈行为 ,就不得以保险

标的的实际价值与双方约定的价值不符为由拒绝

履行合同义务 。然而 ,定值保险的优势也是显而

易见的。因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由双方当事人

事先自愿约定 ,因此发生保险事故时无需对保险

标的价值进行评估鉴定 ,这样可以减少理赔手续

降低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理赔成本 。况且 ,定

值保险的缺陷通过完善诚实信用原则的法律规制

以及严格规范的保险监督制度是可以尽最大限度

避免的 ,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采用

定值保险的方式是完全可行的 。具体操作办法可

以是 ,当保险事故发生后 ,保险人以约定的保险价

值为基础确定实际损失并支付赔偿 。如果是全部

损失 ,即按保险金额全部赔偿;如果是部分损失 ,

则按保险金额乘以损失的比例计付赔偿 。当保险

标的为股东对公司财产的期待利益时 ,比较适合

适用定值保险为股东对公司财产投保。

(二)不定值保险

投保人和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约定 ,保险金

额为股东出资的货币数额 ,当保险事故发生后 ,由

保险人根据被保险人股东在公司财产中的股权份

额来确定被保险人的损失数额 ,保险金额不得超

过保险价值 ,超过保险价值的部分无效 。用公式

表达为:赔偿金额=公司财产损失的实际价值总

额×投保股东的股权份额

当公司财产发生损失时 ,首先估算总的实际

损失价值 ,然后根据股东所占的份额 ,计算股东就

公司财产损失的实际价值作为赔偿计算的依据。

如果股东就公司财产损失当时的实际价值低于保

险金额 ,则按实际价值进行赔付;如果股东就公司

财产损失当时的实际价值高于保险金额 ,除合同

另有约定外 ,保险人按照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

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财产的实际价值通常按

保险事故发生地当时的市价来确定 ,而不是按保

险标的投保时的价值确定 ,通常是重置公司财产

的价值减去折旧费的余额。即:全损的实际价值

=重置费-折旧费;部分损失的估定额=重置费

-折旧费-未损失部分的价值 。

当保险标的为股东对公司财产的现有利益

时 ,比较适合适用不定值保险方式。不定值保险

的优点在于:不事先约定保险标的的价值 ,根据保

险事故发生时损失的实际价值作为赔偿的依据 ,

而不是投保时保险标的实际价值 ,有利于体现公

平的价值观念 。缺点在于:保险事故发生后 ,须首

先对保险标的的价值进行评估鉴定 ,理赔手续繁

琐 ,而且很难保证保险价值与保险金额恰好相等 ,

容易导致不足额保险和超额保险。但不定值保险

的这些缺陷是可以通过保险管理技术的升级来改

善的 ,何况任何一种保险方式都不是尽善尽美的。

(三)期待利益定值 、不定值保险特殊操作

由于股东对公司财产期待利益的确定需要很

强的技术性 ,因此当保险标的为期待利益时必须

谨慎。为了充分降低承保的风险 ,股东就期待利

益投保 ,必须限制在一定条件下 ,如规定公司连续

三年以上盈利的股东方可就期待利益投保 ,以保

证投保股东所在的公司法人具有成熟完备的风险

预防机制 。以期待利益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可

以选择使用定值和不定值两种保险方式 ,对期待

利益的确定通过精密的技术处理是可以实现的。

笔者在此仅列举一种可行性方案:

1.当期待利益为股东就公司财产获取的红利

时 ,公司每年分配的红利应当选定一定年限的平

均值为标准。例如 ,约定以投保前三年公司分配

红利的平均值为准:股东对公司某项财产享有的

期待利益=约定年限的公司红利分配平均值×投

保股东的股权份额×某项财产在公司财产中所占

的比例。

2.当期待利益为股东对剩余资产分配所得利

益时 ,存在两种情况:当公司剩余资产总额大于投

保时公司财产总价值时:股东对公司某项财产所

享有的期待利益=公司剩余资产总额×投保股东

的股权份额×某项财产在公司财产中所占的比

例;当公司剩余资产总额小于或等于投保时公司

财产总价值时:股东对公司某项财产所享有的期

待利益=某项财产的总价值×投保股东的股权份

额。

现有利益和期待利益可以分别投保 ,也可以

将期待利益作为现有利益的附加险投保 ,但保险

金额不得超过股东出资数额 ,并且 ,就期待利益投

保 ,该股东的损失数额必须高于投资数额 ,这样在

尊重正常商业投资风险损失的前提下 ,也无形中

增加了支付保费的代价 ,股东在投保时必须审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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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精确的权衡利弊 ,可以缩小股东投保的范围 ,防

止股东盲目投保 ,一定程度上遏制股东的投机赌

博心理 ,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 。

(四)概括保险

股东就公司某项财产投保 ,不论股东基于其

所占的份额就该项财产所得的现有利益和期待利

益是多少 ,保险人均按照该项财产的实际价值收

取对应的保险费 ,即投保股东需将公司财产作为

一个整体进行投保 ,当保险事故发生时 ,投保股东

仅获得约定保险价值或实际损失价值按股东出资

比例或股份数额的赔偿金额。这样有利于防止股

东盲目投保 ,也有利于防止在公司盈利的前提下

故意损害保险标的。概括保险的方式参考英美保

险法的“有限保险利益”理论 ,该理论将保险利益

一分为二 ,各当事人既可以对自己的保险利益部

分(即有限保险利益)投保(例如 ,承租人仅对使用

土地收益部分),也可以对整体利益部分投保(例

如 ,承租人加保土地所有人对土地及建筑物的利

益部分)。投保人若表明了投保整体利益的意思 ,

则保险事故发生后有权获得相应整体利益的赔

偿 ,若同时又明确披露了整体利益关系人(如承租

人投保时说明了土地出租人名字 ,则保险事故发

生时未投保但具有保险利益的该关系人(第三人)

亦有直接要求保险人履行赔付的权利(投保人则

只得自己的有限利益)。澳大利亚 1984年《保险

合同法》进一步发展了“有限保险利益理论” ,该法

第49条的规定 ,如果投保人以某一财产的整体利

益投保 ,而未投保的第三人对该财产有保险利益 ,

那么 ,当保险事故发生时 ,即使投保人未明确申明

一并投保了第三人利益 ,他也只能受偿其实际损

失部分(有限利益),至于整个保险事故应赔数额

超过其有限利益部分的差额 ,保险人有责任将其

赔付给按规定实现和合法程序索赔的第三人 。股

东就公司财产概括保险的方式 ,可以参照“有限保

险利益”理论的上述两种方式 ,后一种做法(即澳

大利亚《保险合同法》的规定)似乎更符合保险的

基本宗旨 ,也显得比较公平 ,且避免了诸如代理 、

代位求偿等问题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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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对于公开募集设立的股东人数较多的

股份公司和上市公司的社会公众股股东而言 ,由

于投资资金有限 ,对公司经营利润的追求欲望较

高 ,若公司某项财产的投保费用过高 ,可能会使众

多的中小股东对通过保险的方式分散投资风险望

而却步 ,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采用成立专门的股东

保险协会的方式进行投保 。采用成立专门的股东

保险协会的方式 ,负责集合众多分散股东的资金

就某项财产投保 ,可以进一步使中小股东的利益

得到切实的保护 ,满足中小股东的投保欲望 ,降低

其投资的商业风险 ,同时避免了投保及理赔手续

的繁琐 ,降低了利益追求的成本。

综上所述 ,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是

毋庸置疑的。我国保险法律制度应当承认股东对

公司财产的保险利益 ,这不但符合保险利益的构

成要件 ,而且也具有现实的必要性 、理论的可行性

以及实践中的可以操作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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